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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網路性別暴力事件
   如何因應這個多變的時代~~

PART I





透過網路或數位方式，基於性別之暴力 行為。
即針對性別而施加他人之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
響他人，包括身體、心理或性之傷害、痛苦、施
加威 脅、壓制和剝奪其他行動自由等。

資料截取自婦女救援基金會

行政院 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
110.02.03



１、網路跟蹤
２、惡意或未經同意散布與性/性別有關個人私密資料
３、網路性騷擾
４、基於性別貶抑或仇恨之言論或行為
５、性勒索
６、人肉搜索
７、基於性別偏見所為之強暴與死亡威脅
８、招募引誘
９、非法侵入或竊取他人資料
１０、偽造或冒用身分

行政院 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類型



兒少性剝削條例
第36條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
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
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
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
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妨礙秘密罪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散布猥褻物品罪
誹謗罪

刑法











學校面對層出不窮的事件
   要如何因應及面對

PART II



總人數

使兒童或少年

為有對價之性

交或猥褻行為

利用兒童或少

年性交、猥褻

之行為，以供

他人觀覽

拍攝、製造兒童

或少年為性交或

猥褻行為之物品

使兒童或少年

從事坐檯陪酒

或涉及色情之

伴遊、伴唱、

伴舞等行 為

2021 1848 176 46 1565 61

2022 2271 177 49 1963 82

2023 3347 221 65 2903 157

2024 3555 267 91 3071 126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通報被害人概況-行為態樣X年齡X性別



近期兒童性影像流傳、遭遇性剝削的議題甚囂塵上，如何

避免比大人們更習慣、更熟悉網路世界的年輕孩子們誤入

陷阱或詐騙呢？

你所不知道的危險

這世代的年輕孩子，隨便一位都比我們大人更精熟網路及數位裝置的操作；但

面對網路上無所不在的陷阱，腦袋並沒有因此進化得更靈光。

當你以為壞人都藏在社區附近的陰暗角落時，專家正在警告，潛藏在虛擬世界中

的詐騙與剝削，才是你真正該提防的。













司法與社政的主權

另外兩個系統的協力  共同保護學生安全





律師：看過「色情報復」被害人
的痛苦，就再也無法看熱鬧了

摘錄自報導者-王立柔記者















有問題嗎？
歡迎與老師討論喔!


